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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国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价基本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评价主体

县级以上财政部门。

二、评价对象

在全国代理记账行业监管服务平台上注册并取得代理

记账资格的代理记账机构。

三、评价方法和依据

实行扣分制，初始分为 100 分。财政部门以全国代理记

账行业监管服务平台的备案信息、财政部门日常监管情况形

成的信息为基础，结合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信息进行扣

分，根据评分情况确定对应的信用等级。

四、信用等级

根据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分情况，评价结果分为 A 级、

B 级、C 级、D 级四个信用等级，对应的分值（N）分别为：

A 级：N≥80；

B 级：70≤N＜80；

C 级：60≤N＜70；

D 级：0≤N＜60。

五、评价指标

从机构合规、工作规范、部门监管等方面开展代理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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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信用评价，具体见《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

标准》。

六、评分规则

（一）涉及一项评价指标的，对该项指标扣分，扣完为

止；涉及两项及以上评价指标的，累计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（二）代理记账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直接评定为 C

级：

1.拒不参与或不配合信用评价工作的；

2.财政部门在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

作、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及涉税业务联合监管试点工作中

已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。

（三）代理记账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直接评定为 D

级：

1.代理记账机构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四十

一条、第四十二条规定，受到处罚的；

2.代理记账机构有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、第

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，受到处罚的；

3.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

信名单和经营异常名录的;

4.因代理记账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。

（四）代理记账机构在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中评价结

果为“差”的，财政部门开展的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价不能

高于 C 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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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

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

1

机构合规

设立审批 告知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等 5

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、

《关于深化代理记账行业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财

办会〔2021〕20 号）

2 信息变更

代理记账机构名称、地址及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发

生变更登记情况；分支机构设立或撤销办理变更登记情

况等

5 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

3 年度备案 年度备案信息真实性、完整性等 5 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

4 从业人员 代理记账机构专职从业人员情况、变更登记情况等 5 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

5

工作规范

业务承接 委托合同签订、编号、归档情况等 5
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

〔2023〕27 号）

6 工作计划
开展代理记账业务前，编制工作计划情况；工作计划调

整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审批情况等
5

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

〔2023〕27 号）

7 资料交接
初次接受委托、终止委托关系时，编制移交清册情况；

日常交接时，凭证交接、经办人和监交人情况等
5

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

〔2023〕27 号）

8 会计核算

严格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情

况；执行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情况；采用信息化方式

办理代理记账业务的，符合财政部会计信息化工作有关

规定情况等

30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

作规范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、《代理记

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23〕

27 号）、《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》（财会

〔2024〕11 号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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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

9

工作规范

质量控制
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执行情况；复核制度、客户投诉管理

制度建立执行情况等
10

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

〔2023〕27 号）

10 人员管理 从业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及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等 5
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

〔2023〕27 号）等

11 档案管理 执行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情况等 5

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、国家档案

局令第 79 号）、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

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23〕27 号）

12

部门监管

公共信用

综合评价

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的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

果，代理记账机构为“优”的，计 5分；“良”的，计

3分；“中”的，计 1分；“差”的，不计分

5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

价的有关要求

13
市场监管

信用评价

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

名单和经营异常名录的代理记账机构直接评为 D 级，其

他计 5分

5

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

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4 号）、

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1 号）

14
税务部门

信用评价

代理记账机构在税务部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积分

400 分（含）以上的，计 5分；200（含）—400 分的，

计 3 分；200 分以下的或者有涉税专业服务但没有信用

积分的，不计分；代理记账机构没有涉税专业服务的，

折算标准分

5

《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8 号发布，

2019 年第 43 号修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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